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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学院来华留学生国情教育实践环节

实施方案

为落实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有关要求，进一步推进“留学

华电 感知中国”品牌建设，通过来华留学国情教育提高新时代知华、

友华、爱华国际人士培养效能，结合上级相关文件精神及我校专业特

色，特制定《国际教育学院来华留学生国情教育实践环节实施方案》。

一、国情教育实践环节内容

国情教育实践环节内容主要包括教育活动、研学活动、学术活动、

文体活动、实习实践等五部分。

1.教育活动

在新生入学、在校生毕业、寒暑假前夕、国家法定节假日等关键

时间节点，开展普法、安全和常识教育，旨在引导留学生了解中国相

关法律法规和学校校规校纪、熟悉校园学习科研要求和生活常识、掌

握应急逃生和自救技能，以期留学生更快更好适应在华在校学习生活

环境。

2.研学活动

在中国传统节日、国际节日和重大纪念日前后，开展参观、体验、

研学等活动，活动内容涉及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等，旨在引导留学生

通过亲身参与、亲眼见证、亲手制作、亲耳聆听的方式，感悟中国的

悠久历史、传统文化、行业发展、时代成就。

3.学术活动

在教学周期间，开展“朋辈帮扶”、学术论坛、优秀校友宣讲等

学术活动，组织学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旨在营造浓厚学术氛围、促

进知识共享交流、激发创新思维和研究热情、提升科研能力和专业素

质。拟在教学周期间，每两周组织一次“朋辈帮扶”活动，每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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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学术论坛，每学期举办一次优秀校友宣讲。

4.文体活动

在教学周期间，举办或参加国际文化节、心理文化节、文艺演出、

运动会、篮球赛、足球赛、摄影比赛、征文比赛、厨艺比拼等活动，

旨在为中外学生搭建跨文化互动交流平台，鼓励中外学子深入校园文

化生活，在互动交流中感悟各国文化、增强文化理解、促进文化互鉴。

5.实习活动

在教学周和寒暑假期间，组织学生前往电力行业企业、头部制造

业企业参观实习，参加“创新创业训练营”活动，旨在通过突出学校

学科特色优势和中国现代化发展成就，强化留学生对中国制度、中国

道路、中国理念、中国方案的认同。

二、国情教育实践环节学分及参与次数要求

将来华留学生参与国情教育实践环节情况纳入学分体系，达到参

与标准，取得国情教育实践环节学分。国情教育实践环节拟占 2学分。

留学生在学制年限内未修够国情教育实践环节学分的不予毕业答辩。

本科 硕士 博士

类别 学分 次数 类别 学分 次数 类别 学分 次数

教育

活动
必修 1.0 ≥1 必修 1.0 ≥1 必修 1.0 ≥1

研学

活动
必修

0.1/次

∑≤0.8
≥4 必修

0.1/次

∑≤0.2
≥2 必修

0.1/次

∑≤0.2
≥2

学术

活动
选修 0.2/次

≥1

必修 0.2/次 ≥3 必修 0.2/次 ≥3

文体

活动
选修 0.1/次 选修 0.1/次

≥2

选修 0.1/次

≥2
实习

活动
选修 0.1/次 选修 0.1/次 选修 0.1/次

备注：

1. 入学教育是教育活动中的必修课，单独编制教育教学计划，参加学

习教育并考核合格的得 1.0学分，参加学习教育但考核不合格的来年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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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教育活动不安排学分。

2. 必修学分不超过 1.8分。

3. 至少需参加一项选修活动。

三、国情教育实践环节学分认定

1.发布活动通知时会明确标注活动类别，来华留学生按要求报名

成功且参加活动后，填写《国际教育学院来华留学生国情教育实践环

节培养手册》，经学院相关负责教师确认（盖章）后，可获得相应学

分。

2.每年 3月，各专业辅导员核查拟计划次年毕业的本硕博学生《国

际教育学院来华留学生国情教育实践环节培养手册》记录，分别汇总

至本科生、研究生教务秘书，由教秘统一在教务系统上录入学分。学

分未修够的，可在培养年限内继续参与活动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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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国际教育学院来华留学生国情教育实践环节
培养手册

学号：

姓名：

专业：

华北电力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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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情教育实践环节围绕教育活动、研学活动、学术活动、文体活

动、实习活动五部分开展。我校来华留学生均须参与国情教育活动，

达到参与标准的，取得国情教育实践环节学分。国情教育实践环节占

2学分，留学生在学制年限内未修够国情教育实践环节学分的不予毕

业答辩。学分及参与次数要求如下：

本科 硕士 博士

类别 学分 次数 类别 学分 次数 类别 学分 次数

教育

活动
必修 1.0 ≥1 必修 1.0 ≥1 必修 1.0 ≥1

研学

活动
必修

0.1/次

∑≤0.8
≥4 必修

0.1/次

∑≤0.3
≥2 必修

0.1/次

∑≤0.2
≥2

学术

活动
选修 0.2/次

≥1

必修 0.2/次 ≥3 必修 0.2/次 ≥3

文体

活动
选修 0.1/次 选修 0.1/次

≥2

选修 0.1/次

≥2
实习

活动
选修 0.1/次 选修 0.1/次 选修 0.1/次

备注：入学教育是教育活动中的必修课，单独编制教育教学计划，参加学习

教育并考核合格的得 1.0学分，参加学习教育但考核不合格的来年重修。其余教

育活动不安排学分。必修学分不超过 1.8分。每名至少需参加一项选修活动。

来华留学生按活动通知要求报名成功且参加活动后，填写《国际

教育学院来华留学生国情教育实践环节培养手册》，经学院相关负责

教师确认（盖章）后，可获得相应学分。每年 3月，学院核查拟计划

次年毕业的本硕博学生《国际教育学院来华留学生国情教育实践环节

培养手册》记录，并在教务系统上录入学分。学分未修够的，可在培

养年限内继续参与活动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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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国情教育实践环节活动记录

时间：

地点：

活动类别：

日常教育 研学活动 学术活动 文体活动 实习实践

活动感受（或照片）：


